
 

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天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4-002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由监事会主席张晴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增加现金资

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含本数）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

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通性好、中低风险、稳健型金融机构产品，额度有效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

施，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完成年度经营计划和目标，满足经营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含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 12 个月。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质押、保险理财、融资租赁等。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并签署有关法律文

件。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及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

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额度有效期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

项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相

应修订。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制

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制

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业务规则，同意修订《独立董事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制

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业务

规则，同意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制

定和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1 月 31 日 


